相山区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城市公共空间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淮北市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管理条例》、《市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财税〔2016〕116 号）、《安徽省市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财综〔2017〕1747 号）、等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相山区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利用公共场地（如广场、绿地等）、市政公用设施、公路用地等市政公共资源设置的户外广告。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是指依据本办法规定，通过出让方式，使受让人有偿取得在一定期限内利用市政公共资源设置户外广告的权利。
第四条 在城市建成区和规划区内，广告设置者利用公共场地、市政公用设施、公路用地等市政公共资源设置户外广告必须依法按照本办法缴纳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费。 
第五条 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费，是指政府通过出让公共资源经营权而取得的收入，是城市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属政府非税收入。招标、拍卖所得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费收入上缴区级国库，纳入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主要用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城市市容环境整治、公益广告设置等方面。 
第二章 组织实施 
第六条 利用公共场地、市政公用设施、公路用地等市政公共资源设置户外广告的，其使用权原则上由区城市管理局通过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招标、拍卖等公平交易方式公开出让。
第七条 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取得户外广告资源使用权的，应当与区城市管理局签订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出让合同，合同应明确使用期限、费用、双方权利义务等内容。  
第八条 户外广告设置者凭成交确认文件及有偿使用合同，依法向户外广告设置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设置许可，并足额缴纳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费后，方可设置户外广告。户外广告的设置期限不得超过《淮北市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期限，并在有偿使用合同中载明。
第九条 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交易方式取得的户外广告资源设置权，期限届满前三个月，须按照规定重新出让。同等条件下，原受让人享有优先受让权。户外广告设置期满不再参与竞标的，广告设置者应当在设置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自行拆除户外广告设施。  
第十条 依法取得户外广告资源使用权的广告设置者有承担公益广告发布义务。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区城市管理局、区市场监管局要按照各自职能， 加强对户外广告的监督管理，规范户外广告市场秩序。 
第十二条 区财政局负责对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收入收缴、资金管理、票据使用等进行监督。区审计局负责对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情况依法进行审计监督。
第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利用市政公共资源设置户外广告或设置期满逾期未拆除的，由区城市管理局依法责令改正或限期拆除，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五百元以下罚款；逾期仍不拆除的，依法强制拆除，拆除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相关信用信息依法依规纳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XX年XX月XX日起施行。

